声  明
根据《浙江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实习人员应当在实习期满之日起九十日内，通过接收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向负责实习考核的律师协会提出考核申请。

实习人员因故不能按时参加当期实习考核的，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延期考核申请，经律师协会批准后可以在延期时间届满前申请考核。延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自实习人员实习期满之日起计算。

实习人员未按照前两款的规定提出考核申请或延期考核申请，或者在律师协会批准的延期时间届满时仍未提出考核申请的，不得再就当期实习申请考核；拟申请律师执业的，应当重新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

    我已仔细阅读以上内容，并保证按照以上规定按时参加考核，如因个人原因造成逾期未参加考核，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

                             签名：

                           年    月    日

